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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麦格米特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及子公司法定代表人解除限制消费令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解除限制消费令的情况 

深圳麦格米特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麦格

米特能源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麦格米特能源公司”）于2022年3月30日收到

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出具的（2022）粤0305执2146号《限制消费令》，对麦格

米特能源公司采取限制消费措施，限制麦格米特能源公司及其公司法定代表人童

永胜不得实施高消费及非生活和工作必需的消费行为。 

详细内容请见公司于2022年4月8日披露在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公司及法定代表人被出具限制消费令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2-021）。 

二、解除限制消费令已解除的情况 

2022年4月8日，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已确认收到麦格米特能源公司应付

盛普威公司的150余万货款，麦格米特能源公司的判决义务已全部履行完毕。2022

年4月11日，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内部执行系统中对麦格米特能源公司及法定

代表人童永胜的限制消费措施已解除。同日，《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

http://zxgk.court.gov.cn/查询结果显示童永胜已无被执行人信息。 

三、对公司的影响 

麦格米特能源公司及其公司法定代表人被纳入限制消费对象，对公司声誉

造成了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但该事件涉及的债务，仍属母公司的应受偿债权

范围内，对公司无实质影响，是母公司回收债权的合法途径。 

四、解决进展及后续处理计划 

 



因深圳南山区人民法院暂无针对解除消费令出具单独的解除通知书或解除

裁定的惯例，因此公司无法获得专门针对此次解除限制消费令出具的法律文书。

但本执行案结案后，法院会出具具有法律效力的《结案通知书》，届时公司将根

据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维护公司股东合法权益。 

五、备查文件 

1、《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http://zxgk.court.gov.cn/网页查询结果截图。 

 

特此公告。 

 

 

深圳麦格米特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年4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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